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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《教育类民办非企

业单位登记办法》（试行）的通知

民发〔2001〕306 号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

工作的通知》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》

精神，开展和规范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工作，根据

《社会力量办学条例》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

的有关规定，民政部与教育部联合制定了《教育类民办非企

业单位登记办法》（试行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数量大，情况复杂，各级民政部门和

教育行政部门应积极配合，按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，制定具

体实施办法，试行工作中的经验和问题请及时上报。

2001 年 10 月 19 日

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根据《社会力量办学条例》《民办非企业单位

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，结合社会力量办学特点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办法所称的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，主要指：

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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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部门审批设立的，由企业事业组织、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

组织和公民个人，利用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，面向社会举

办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。

第三条 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必须按照《社会力量办

学条例》的规定审批设立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

政部门发给《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》后，到同级民政部门进

行登记。

第四条 按照《社会力量办学条例》的规定，国务院教

育行政部门负责社会力量办学工作的统筹规划，综合协调，

宏观管理。县级以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，负责有关社会力量办学工作。

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

记管理机关。县级以上民政部门负责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

设立的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工作。

第五条 申请登记的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向民政

部门提交下列文件和材料：

（一）登记申请书；

（二）章程草案；

（三）拟任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基本情况、身份证明；

（四）办学许可证（副本）。

第六条 民政部门对符合登记条件的单位，依法简化登

记手续并核准登记。对不符合登记条件的单位，不予登记，

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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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事项，应当向

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，在申请书上应当载明变更事项、

原因和方案等。

修改章程的，应附原章程和新章程草案；变更法定代表

人或负责人的，应出具变更后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身份证

明及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》第六条第六款规定的

其他材料；变更开办资金的，应当提交有关资产变更证明文

件等。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变更后，由民政部门核验变更登记，

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交回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，

由民政部门换发新的登记证书。

第八条 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申请注销登记，应当向

民政部门提交下列文件：

（一）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注销登记申请书，

法定代表人因故不能签署的，还应当提交不能签署的理由的

文件；

（二）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同意的文件；

（三）清算组织出具的清算报告；

（四）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（正、副本）；

（五）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印章和财务凭证。

民政部门准予注销登记的，应当发给教育类民办非企业

单位注销证明文件。

第九条 教育行政部门做出对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吊

销《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》的行政处罚决定后，应当及时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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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同级民政部门，民政部门应当及时对该机构撤销登记。

第十条 本办法下发之前已经取得《社会力量办学许可

证》的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，应当进行民办非企业单位复

查登记。

复查登记工作自本办法下发之日开始，至 2001 年 12 月

31 日结束。

对经审查不符合登记条件的，或未按规定的限期办理复

查登记手续的单位，民政部门不予登记。

第十一条 民政部门对依法登记的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

位颁发相应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